
日本「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之內容及今後之課題 

陳建宏 
 

摘要：「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的目的，乃在 2010年的目標年度，實現「稻米生產

本來應有之型態」。亦即重視消費者及根據市場之需求生產稻米，以求水

田農業經營的安定與發展。因此必須透過需給調整對策、流通制度、相關

措施等之整體性改革而得以實現。其主要內容如下： 

1.關於需給調整體系，2008年在政府協助下，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體

為主體之體系。所謂「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係指農業者、

農業者團體能自主進行分配之體系。 

（1）農業者、農業者團體將根據實際需要生產稻米（以主體性判斷決定稻

米生產之體系）。 

（2）以 2003年度為準備期間，除了徹底了解相關者對改革之想法、內容之

外，必要時並將修正食糧法。其次在 2004 年至 2007 年的 4 年間為過

渡時期，生產調整的分配原則，仍由行政及農業者團體兩方面進行，

但分配則由轉作面積改為生產數量。 

2.預定實施之需給調整方式 

（1）透明性的確保及適切情報傳遞之實施：必須將需給之預測及討論的經

過加以公開，政府應根據公正、中立之第三者機關的建議，在透明的

過程下，策定及發表需給情報。 

（2）生產數量調整方式之轉換：將制度轉為以稻米生產數量為分配目標之

數量調整方式，使農業者、農業者團體根據需求，加強主體性決定稻

米之生產。 

（3）補助制度之重新檢討：為求具有地域特色水田農業之展開，「產地再造

對策」、「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互相配合彈性實施，並創設「產地

再造推進交付金」制度。其中「產地再造對策」，乃根據作物之生產條

件或核心農民之狀況等地區特性，對於地區獨自之構想、策略性之計

畫的各項努力加以支援。而「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由都道府縣自

行判斷是否實施。都道府縣若選擇不實施，則將移作「產地再造對策」

之重點補助。 

（4）過剩米處理方法之重新檢討：今後對於豐收部分，除了翌年縮小生產

目標數量外，必須自行負責販賣、銷售。若豐收部分置之不理，將產

生價格下跌，因此除了分析成本效益外，並創設「過剩米短期融資制

度」。 

3.流通制度之改革 

（1）對於安定的長期契約交易之民間事業者的自主性努力及米買賣之債務

保証等加以支援。至於價格之形成，應設置並擴充米的交易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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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稻米能根據實際情勢反映價格。同時將改組「自主流通米價格形成

中心」，根據各式各樣需要及多樣的交易實態，發揮價格機制，成為公

正、中立之交易場所。 

（2）為恢復消費者之信賴，除了實施稻米明確標示之措施及追蹤體系之導

入外，應適切回應消費者對安全性之關心，建立安全性確認之體制。 

（3）由於現在計畫外流通米已占一半，計畫外流通米亦有必要納入危機管

理體制之中。在具體上，將導入申告制度，申告者有一定的記帳義務，

以對業者加以管制。因為賦與業者記帳義務，可利用現在食糧法中的

報告、檢查權、調查權等，對於稻米的流通狀況加以掌握。此外，在

流通改革方面，政府的備蓄庫存量以 100 萬公噸為適當水準，而以招

標方式實施買入、賣出措施。 

4.經營政策、構造政策之構築：核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方面，由於米價下

跌，對稻米收入影響很大，因此以一定規模以上之水田經營的核心農民

為對象，配合「產地再造推進交付金」制度中的「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

策」加以實施。 

5.水田利用方式及農業生產對策之展開：在土地利用方面，根據各地區不

同之情況，促進持續性之輪作體系及符合當地實情之旱地化。而對於種

植符合需要且高品質的麥、大豆生產者及耕種農家與畜產農家互相合

作，以活用水田，生產飼料作物之生產者應採取支援措施。 

關鍵字：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生產調整、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產地再造對策、

產地再造推進交付金、過剩米短期融資制度、核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 

 

一、前言 

由於稻米需要逐漸減少、生產調整政策已逢瓶頸、核心農民的高齡化等問

題，導致日本稻米生產持續過剩，庫存增加，米價下跌，以核心農民為中心之水

田農業經營十分困難。而另一方面，為配合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確保消費者所

需稻米之安定供給，開拓水田農業之未來，根據 2002年 1 月所設立之「生產調

整研究會」的檢討結果，政府、執政黨對目前的稻米政策作徹底綜合的檢討，在

2002 年 12 月 3 日，公布「稻米政策改革大綱」。在「稻米政策改革大綱」中，

則以（1）政策明瞭且易了解（2）政策有效率、無浪費之情事（3）政策在決定

及運用之所有過程，確保透明化等 3點為基本理念。並針對現行水田農業政策、

稻米政策中，（1）全體之結構不易了解，政策的意圖無法明確傳達給農業者。（2）

目前之政策，除了補助稻米之生產，同時亦以生產調整政策減少稻米生產，形成

浪費，造成龐大的財政負擔。（3）生產調整分配的理由及其過程不透明，政策效

果未確實檢証等問題而制定。其主要內容說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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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的 

「稻米政策改革大綱」的目的，乃在 2010 年的目標年度，實現「稻米生產

本來應有之型態」。亦即重視消費者及根據市場之需求生產稻米，以求水田農業

經營的安定與發展。因此必須透過需給調整對策、流通制度、相關措施等之整體

性改革而得以實現。 

 

三、「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及其實現之道 

1. 為早日達成理想的生產構造，以 2010年為目標，實現「農業構造之展望」及

「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 

 

2. 因此，關於需給調整體系，2008年在政府協助下，構築以農業者，農業者團

體為主體之體系。而在此期間，需加強農業者，農業者團體之自主性、主體

性的努力。所謂「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係指農業者、農業者

團體能自主進行分配之體系。而在 2006年，對於形成「農業者、農業者團體

為主體之體系」的條件及狀況加以檢証，如有可能，可提早在 2007年完成體

系之構築。其中「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系」的主要內容如下： 

（1）此次改革並非廢除生產調整。由於過去的生產調整，以行政手段為中心，

將生產調整面積分配於農業者，因此造成只要行政上所分配之面積不種植

稻米即可的情況。此次改革，農業者、農業者團體將根據實際需要生產稻

米（以主體性判斷決定稻米生產之體系）。因此並非廢止生產調整，而是作

法改變。 

（2）在新的體制下，中央或地方公共團體，並非毫無關連。稻米是國民的主食，

農業的基礎，因此政府仍將採取補助措施，指導建議以及確保其安定之供

給。在此體制下，中央及地方公共團體之責任及在食糧法之定位上，由農

林水產省、農業者團體之間設置工作小組，若有必要，「生產調整研究會」

的委員亦將參與，以進行調整、檢討。 

（3）農業者、農業者團體為主體之體制，乃循序漸進，在過渡時期之後，才完

成體系之構築。首先以 2003年度為準備期間，除了徹底了解相關者對改革

之想法、內容之外，必要時並將修正食糧法。其次在 2004年至 2007年的 4

年間為過渡時期，生產調整的分配原則，仍由行政及農業者團體兩方面進

行，但分配則由轉作面積改為生產數量。同時並加強農業者、農業者團體

之自主性、主體性努力。 

 

3. 集貨、流通領域之改革，有促進其他領域改革之效果，應儘速實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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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04年度起預定實施之需給調整方式 

2004 年度起預定實施之需給調整方式，與目前的生產調整方式相較，有下

列幾點特色。 

 

1. 透明性的確保及適切情報傳遞之實施 

生產調整對策之實施，雖然已有 30年以上之歷史，但至今仍無法明確說明

目前之全國生產調整規模或各都道府縣之生產調整規模面積的決定過程，以致現

場產生極大之混亂，形成市町村及農協推行政策之障害。因此必須將需給之預測

及討論的經過加以公開，政府應根據公正、中立之第三者機關的建議，在透明的

過程下，策定及發表需給情報。所謂第三者機關之組織，並非具有權力之機關，

亦非需求預測及決定之機關，而是確保情報傳達及意思決定過程透明化之諮詢單

位。 

 

2. 生產數量調整方式之轉換 

目前的生產調整制度，主要分配不種植稻米之目標面積。若稻米成長過程

發生變化，往往造成需給預測之混亂，而農業者亦只關心生產調整之面積。為改

善此缺點，乃將制度轉為以稻米生產數量為分配目標之數量調整方式，使農業

者、農業者團體根據需求，加強主體性決定稻米之生產。同時對於農業者所分配

之種植目標面積，加以確認。至於具體的生產數量調整方式，將在「生產調整研

究會」中，設置專門委員會，委員包含市町村關係者，實務者等，並從實務面及

技術面之觀點進行檢討。 

 

3. 補助制度之重新檢討 

在補助制度方面，將改變原來全國統一的方式。為求具有地域特色水田農業

之展開，「產地再造對策」、「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互相配合彈性實施，並創

設「產地再造推進交付金」制度。其中「產地再造對策」，乃根據作物之生產條

件或核心農民之狀況等地區特性，對於地區獨自之構想、策略性之計畫的各項努

力加以支援。政府則根據一定之基準計算金額，交付給縣，縣再將補助金交付給

地方。在中央所指示的原則方針下，地方對於補助金的使用方法及單價可自行設

定。 

而「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由都道府縣自行判斷是否實施。都道府縣若

選擇不實施，則將移作「產地再造對策」之重點補助。若選擇實施之都道府縣，

在一定條件下，與「產地再造對策」之資金可互相移動，以中央所指示之架構為

基本，都道府縣可根據實情，改變補填單價。如此，根據地域多樣化之努力的新

體制，是日本農政預算史上第一次的嚐試，在 2004 年度預算編列前，將提出具

體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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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過剩米處理方法之重新檢討 

目前的過剩米處理方式，主要以秋天收成時的過剩米為對象，而移作混合飼

料之用。但在 8月預算編列時點，由於稻米尚未收成，無法作具體的預算要求，

因此未能配合過剩米處理制度之目的。因此今後對於豐收部分，除了翌年縮小生

產目標數量外，必須自行負責販賣、銷售。若豐收部分置之不理，將產生價格下

跌，因此除了分析成本效益外，並創設「過剩米短期融資制度」。 

 

五、流通制度之改革 

1. 基於發展具有創意之稻米產業及根據需要而生產稻米之觀點，將改革目前的

流通制度，並對業者供給安定之自主性努力加以支援。亦即將因規制而產生

差別化之計畫流通制度廢止，早日構築確保供給安定之新體制。 

在具體上，對於安定的長期契約交易之民間事業者的自主性努力及米買

賣之債務保証等加以支援。如此，流通業者發生破產時，可避免某一地區稻

米供給之停止，賣方款項無法回收之情事發生，以確保流通的安定。對於進

行此項支援之公益法人，在與相關者充分協議之後，將創設「安定供給支援

法人」。至於價格之形成，應設置並擴充米的交易場所，以使稻米能根據實際

情勢反映價格。同時將改組「自主流通米價格形成中心」，根據各式各樣需要

及多樣的交易實態，發揮價格機制，成為公正、中立之交易場所。將來並加

以擴充，朝多數市場的方向發展。 

 

2. 為恢復消費者之信賴，除了實施稻米明確標示之措施及追蹤體系之導入外，

應適切回應消費者對安全性之關心，建立安全性確認之體制。而為恢復以米

為主食之日本型飲食生活，應有效活用各種媒體，推廣飲食生活指針及飲食

教育，使之成為廣泛之國民運動。 

 

3. 由於過去計畫流通米數量占大多數，因此目前的流通制度，乃針對計畫流通

米加以管制，以達危機管理之目的。但是現在計畫外流通米已占一半，計畫

外流通米亦有必要納入危機管理體制之中。在平常，應放寬對計畫流通米嚴

格之管制，對於計畫流通米及計畫外流通米採平等對待之措施。 

在具體上，導入申告制度，申告者有一定的記帳義務，以對業者加以管

制。因為賦與業者記帳義務，可利用現在食糧法中的報告、檢查權、調查權

等，對於稻米的流通狀況加以掌握。此外，在流通改革方面，政府的備蓄庫

存量以 100 萬公噸為適當水準，而以招標方式實施買入、賣出措施。 

 

六、經營政策、構造政策之構築 

1. 關於經營政策、構造政策方面，首先在集落階段應透過互相討論，將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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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核心農民明確化，並重新檢討及改善認定農業者制度。同時對集落營農進

行一元化管理，滿足在一定期間內法人化之要件的「集落型經營體（暫稱）」

定位為核心農民。此外各集落透過互相討論，決定地域農業的未來藍圖，關

係者結為一體，共同努力去實現。 

 

2. 至於核心農民經營安定對策方面，由於米價下跌，對稻米收入影響很大，因

此以一定規模以上之水田經營的核心農民為對象，配合「產地再造推進交付

金」制度中的「米價下跌影響緩和對策」加以實施。 

 

3. 根據核心農民的需要，促進農地利用集中化方面，應加強制度面之措施，重

新檢討各項事業體系，以求確實之進展。 

 

七、水田利用方式及農業生產對策之展開 

在土地利用方面，根據各地區不同之情況，促進持續性之輪作體系及符合當

地實情之旱地化。同時進行品種開發、降低成本、耕畜配合之條件整備、提高運

輸之效率化等，並促進飼料用稻米、加工用米之擴大。同時透過種種努力，因應

各式各樣的稻米需要及不同價格下之安定供給體制，不僅可充分利用水田，同時

亦可發揮水田之多面性功能。而對於種植符合需要且高品質的麥、大豆生產者及

耕種農家與畜產農家互相合作，以活用水田，生產飼料作物之生產者應採取支援

措施。 

 

八、其他 

相關措施（產地再造推進交付金制度、過剩米短期融資制度、核心農民經營

安定對策）的單價及其具體內容，在 2004年度預算編列前，將作決定。 

 

九、今後之課題 

由於改革之效果，並非一朝一夕可及，因此除了農業者、農業者團體之外，

行政關係者、流通業者、消費者等，皆應充分理解大綱之宗旨及內容。在 2003

年為改革的準備期間，除了徹底了解大綱內容外，亦應對今後的水田農業型態加

以討論。根據地區的實情，地區獨自構築自身的水田農業藍圖，以達成地域再造，

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而為使以上改革順利推行，在農業者團體方

面，須重新檢討各項稻米事業。由於改革勢在必行，但時間十分有限，因此必須

早日進行檢討及實踐。不論如何，2004 年的準備期間，對關係者十分重要，為

實現「稻米生產本來應有之型態」，有待各階段相關單位的共同努力。 

 6-6 


